第四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名称、最高限价
1.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3年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耕地轮作休耕试点项目油菜种子采购项目（第二次）。
2.最高限价：包一：80元/千克（36.4万元）；包二：80元/千克（33.6万元）。超过最高限价作无效报价处理。
3.本次采购报价以元/千克为单位，实际数量按所投产品单价折算（实际数量=预算金额/成交单价）。
4.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
二、实施范围
	包号
	实施地点
	面积（亩）
	单价
（千克）
	数量
（千克）
	预算
金额

	第一包
	拦江镇、保石镇、中兴镇、东禅镇、分水镇
	45500
	
	≥4550
	36.4万元

	第二包
	白马镇、石洞镇、横山镇、常理镇、凤凰街道、柔刚街道
	42000
	
	≥4200
	33.6万元


三、招标技术参数和要求
（1）质量标准GB 4407.2—2008(种子纯度不低于85.0%、净度不低于98.0%、发芽率不低于80%、水分不高于9.0%。
（2）所提供的品种必须取得审定或登记证书，适宜当地种植。（提供佐证资料）
（3）所提供的品种必须是双低油菜品种，菜油芥酸含量低于2%、菜饼中硫代葡萄糖甙含量低于40微摩尔/克。（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数量：包一≥4550千克，包二≥4200千克；小袋包装，100克/袋。
注：本项目技术参数及要求为实质性要求，若有负偏离，则视为无效投标。
四、各包项目实施要求
1. 成交供应商为本项目安排的油菜种子供应车辆应满足采购人要求，符合相关卫生和防疫要求，做好清洗、消毒，保持干净卫生。
2. 成交供应商应具有组织油菜种子供应、调运、分拣、包装、二次搬运的能力。
3. 成交供应商应严守国家相关法律、职业道德。对货物供应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和发生争议的重大事项应及时向采购人书面反映，并接受采购人的管理和监督。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严加保密，不得向外界泄露。
4.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油菜种子供应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引发的纠纷事件，履约期间需有明确的处置流程，具备相应的责任承担能力。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导致项目油菜种子供应出现困难，由供应商自行承担风险。
5. 成交供应商要严格遵守行业要求，遵守相关规章制度， 服从采购人管理、监督和指导。认真落实行业规范货物供应、安全稳定以及环境卫生等主体责任，有必要的防范措施预案。 
6. 成交供应商定期（具体按照采购人有关要求执行）将工作情况进行汇报。内容主要包括：工作进度、发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及需要协调的事项等。
五、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交货时间：签订合同时约定。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凭有效的发票及采购人出具的验收报告等报账资料到采购人处申请拨款，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完整的报账资料于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后30个工作日内按合同金额的90%拨付给成交供应商；剩余10%做质保金在履约合同完成 6 个月后支付给成交供应商。
4.验收标准：本项目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严格按照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 库〔2016〕205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bookmark: _GoBack]注：供应商可对两个分包同时递交响应文件，但只能成交其中一个。

